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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458/2011 号来文 

  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8 日)上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X.(由律师 Niels-Erik Hanse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申诉日期： 2010 年 5 月 10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4 年 11 月 28 日 

事由： 将申诉人驱逐至埃塞俄比亚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返回原籍国的酷刑风险 

所涉《公约》条款： 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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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 

作出的关于 

  第 458/2011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X.(由律师 Niels-Erik Hanse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申诉日期： 2010 年 5 月 10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X.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第 22 条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第 458/2011 号申诉的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她的律师和缔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所有资料， 

 通过了如下：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 X.，埃塞俄比亚公民，1983 年生，现居丹麦。提交人称丹麦将其遣

返埃塞俄比亚的做法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第 3 条。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1 年 3 月 25 日、2012 年 5 月 10 日和 2013 年 3 月 6 日，委员会根据议

事规则第 114 条第 1 款，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驳回了提交

人的请求。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为奥罗莫族未婚女性，来自埃塞俄比亚西部一个小村庄。她称因本

人和其父参加奥罗莫解放阵线政治活动而遭埃塞俄比亚当局酷刑。申诉人的母亲

和兄弟姐妹现居埃塞俄比亚。其父于申诉人抵达丹麦四年之前因参加奥罗莫解放

阵线的活动被当局逮捕后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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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诉人称其父是奥罗莫解放阵线的战士并为解放阵线的事业筹资。申诉人

也参与了筹资、分发宣传册和 T 恤衫。申诉人自称从 17 岁到 24 岁间因本人和

父亲参与奥罗莫解放阵线的活动而数次被监禁并遭受酷刑。申诉人称自己被捕期

间遭到殴打，并且被夹住乳头，将乳房往相反方向拉扯，阴唇覆上灼热的胡椒，

被迫手臂和肩部负重，赤脚站立或跪立于尖利的砾石上数小时之久。申诉人因遭

受残忍待遇而无法忆起具体拘留日期和地点。她记得当局想从自己这里获得为奥

罗莫解放阵线工作的人员的资料。当局为让她收集新资料而将她释放，随后再度

将其拘留并施以酷刑。 

2.3  申诉人 2007 年 8 月经人安排逃离埃塞俄比亚。然而，逃亡组织者原是贩运

人口者，申诉人前往斯堪的纳维亚途中遭到该组织者和另一些男子强奸。丹麦难

民上诉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17 日的决定据此认定申诉人遭到了性侵犯。 

2.4  申诉人 2007 年 9 月 1 日抵达丹麦并于当日申请庇护。丹麦移民局 2008 年 6

月 9 日拒绝了庇护请求并下令将其遣返。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17

日表示支持移民局的决定。申诉人 2009 年 2 月 25 日请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

理，称庇护程序之初因其精神状态原因和翻译问题在警方问讯中产生了误解。

2009 年 6 月 9 日，申诉人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大赦国际医疗小组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告。2010 年 1 月 13 日，申诉人通报难民上诉委员会称，自己准

备离境时未能找到家人，担心他们已在奥罗莫族大屠杀中遭杀害。2010 年 3 月 4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再次确认了 2008 年 10 月 18 日其原有的决定。决定称，即

便考虑到关于申诉人健康状况的现有资料和关于其家人因其父受到监禁而被囚禁

的指控，申诉人的庇护动机仍有重大疑点。难民上诉委员会称，自申诉人据称从

抵达丹麦四年前被捕时至离开埃塞俄比亚，期间未发生与庇护相关的迫害。申诉

人、其母亲和兄弟与当局并无纠纷。申诉人是经母亲安排，由一名其不相识的男

子带离埃塞俄比亚。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尽管据称古马兹民兵 2008 年 5 月袭

击了奥罗莫族，申诉人返回埃塞俄比亚后不会因奥罗莫族出身而面临迫害危险。

难民上诉委员会还驳回了申诉人关于翻译问题的指控。难民上诉委员会驳回了申

诉人关于重审案件的请求，理由是基本未收到新资料。还称大赦国际医疗小组的

报告未按时提交且申诉人未能说明理由，因此不予考虑。移民局 2011 年 2 月 10

日告知申诉人，她没有理由再推迟离境日期。 

2.5  大赦国际医疗小组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告中，身體檢查結果据称与申诉人

所述酷刑形式相符。申诉人膝上、腿后和脚底的伤疤证明她确实被迫手臂肩部负

重，赤脚站立或跪立于尖利的砾石上数小时之久。申诉人所患头痛、身痛和腹痛

及感染经证实属遭所述虐待后的典型症状。申诉人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综

合征，哈佛创伤问卷得分 3.4 分。1
 报告称，申诉人之前未提出酷刑指控可能是

  

  
1
 2.5 分相当于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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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近逃离原籍国时遭强奸所致创伤。报告还指出，申诉人似乎不知自己的政

治活动、监禁和酷刑对其庇护案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2.6  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未按申诉人 2008 年 10 月的请求进行体检。 

2.7  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4 日的决定是最终决定。移民局

2011 年 2 月 10 日关于不延长申诉人离境期限的决定也是最后决定，不得上诉，

因此国内补救已用尽。 

  申诉 

3.1  申诉人称，缔约国将其遣返违反《公约》第 3 条，因为她在埃塞俄比亚面

临酷刑风险。申诉人称自己曾遭到酷刑，当局为获取关于她和其他人与奥罗莫解

放阵线相关的活动的新资料将再次对她施用酷刑。2 
 

3.2  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拒绝就其所遭酷刑安排体检，随

后 2010 年 3 月 4 日又拒绝接受大赦国际医疗小组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告为新证

据，这违反了《公约》第 3 条。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重新审理，从而剥夺了申诉

人提交新证据的可能。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 2011 年 9 月 27 日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意见。缔约国称，申

诉人未能提出表面证据确凿的案件，说明其被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后可能遭受酷

刑，因此请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宣布申诉显然无根据，故不可受

理。 

4.2  缔约国称，申诉人试图通过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使其庇护申请的情况获重

新评估。对此，缔约国提及委员会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其中称，委员会根

据《公约》第 3 条行使管辖权时将对缔约国有关机构确立的事实给予相当重视。

缔约国还称，本案中作出决定的是难民上诉委员会这一准司法性质的合议机构，

该机构依据的是申诉人曾经得以在律师协助下口头和书面陈述观点的程序。 

4.3  关于本国法律，缔约国指出，《外国人法》第 7 条第 1 款，外籍人员符合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条款的可获发居留证。为此，该《公约》第一条(一)款

已纳入丹麦法律。酷刑在该条款中并非庇护理由，但可能是迫害的一种。因此发

现寻求庇护者抵达缔约国前曾遭酷刑、且有确凿证据说明其遭遇导致重大恐惧

的，可发放居留证。即便认为可能的遣返不会造成任何再度遭迫害的风险也可发

放居留证。同样，《外国人法》第 7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居留的外籍人员遣返原

籍国后可能获判死刑或遭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可获发居

  

2
 见第 339/2008 号来文，Amini 诉丹麦，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第 322/2007 号来文，

Eveline Njamba 及女儿 Kathy Balikosa 诉瑞典，2010 年 5 月 14 日通过的决定；第 349/2008 号

来文，Mükerrem Güclü诉瑞典，2010 年 11 月 11 日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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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证。在实践中，如存在具体个人因素使当事人可能面临真实风险，难民上诉委

员会即认为这些条件得到了满足。 

4.4  缔约国又称，难民上诉委员会决定的依据是对个案的具体分析。寻求庇护

者的庇护动机声明系参照原籍国局势情况的总体背景资料等所有相关证据加以考

虑的，特别是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背景资料来自多

方面，包括其他政府编写的国家报告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杰出的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4.5  当援引的庇护动机包括酷刑时，难民上诉委员会可能要求检查寻求庇护者

是否有遭酷刑的痕迹。难民上诉委员会将举行听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体检，还

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如寻求庇护者酷刑声明的可信度。 

4.6  缔约国称，本案中，难民上诉委员会全面彻底地审查了案件的证据，认为

没有证据表明申诉人被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后将面临酷刑风险。具体而言，申诉人

自据称离开埃塞俄比亚三四年前遭监禁后与埃塞俄比亚当局并无纠纷，其奥罗莫

族出身本身并未使其面临遭国家机关迫害的特定风险。 

4.7  缔约国称，申诉人的酷刑指控疑点较多，具体如下。申诉人在 2007 年 9 月

1 日提交警方的声明中称自己为逃离原籍国支付了 2,000 美元给中介。申诉人的

庇护动机是埃塞俄比亚的具体情况。申诉人在提交丹麦移民局的诉求中称自己担

心被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后因奥罗莫族出身被当局逮捕。还担心母亲生气并再次送

她出国。2007 年 9 月 1 日的警方报告、2007 年 9 月 7 日和 13 日的庇护登记报告

及 2008 年 3 月 14 日同丹麦移民局的谈话中，申诉人均未提及帮父亲开展政治活

动、被拘留、受问讯或遭酷刑。申诉人首次提及协助父亲的政治工作是在移民局

拒绝发放居留证后，2008 年 10 月 17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之前，与指定律

师见面两次后。3
 这次听证中，申诉人还告知难民上诉委员会称自己和家人因父

亲的活动被拘留并被迫赤脚在砾石上跑。只有大赦国际 2009 年 6 月的报告提

到，申诉人因自己和父亲与奥罗莫解放阵线相关的活动反复遭拘留，包括在秘密

监狱拘留，并遭受大量酷刑。缔约国认为申诉人不太可能在整个庇护程序中隐藏

如此重要的信息，并支持难民上诉委员会不考虑所指称事件的决定。 

4.8  缔约国还提及这一重要资料迟交所给出的理由，即大赦国际 2009 年 6 月 2

日报告中所称申诉人似乎不知其政治活动、监禁和酷刑对庇护申请的重要性。对

此缔约国认为，庇护申请程序之初，警方对寻求庇护者进行了书面及口头详细指

导，告知其有义务提供庇护申请决定所需资料。本案中，申诉人确认了自己的声

明并在听读 2007 年 9 月 7 日和 13 日的庇护申请登记报告后签字。移民局面谈之

前作了同样的指导。移民局 2008 年 3 月 14 日面谈报告的译文也已交申诉人审核

并评论。申诉人签署了面谈报告而未作评论。为申诉人指定的庇护律师经验丰

富，律师与申诉人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前两度会面。即便有以上这些条件，

  

  
3
 未注明居留证类别和移民局决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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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17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上，申诉人仍未解释申请庇护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缔约国认为大赦国际报告中重要资料迟交所给出的理由应予以驳

回。 

4.9  关于申诉人称翻译问题导致关于她的政治活动及与埃塞俄比亚当局纠纷的

信息有误，缔约国指出，在 2007 年 9 月 7 日的庇护登记报告之后，当申诉人签

署移民局面谈报告时或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之后一直有奥罗莫族译员在场，因

此这种问题未再发生。因此缔约国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本案中因翻译问题而有未明

资料没有透露。 

4.10  关于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犯了错误未要求她就 2008 年 10 月 17 日的

酷刑作检查，缔约国称，申诉人并没有要求作这种检查。况且难民上诉委员会收

到的请求内容不包括其拘留和酷刑。只是在听证期间申诉人才提及酷刑。因此缔

约国认为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要求体检的决定没有错误。 

4.11  关于申诉人指控称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4 日拒绝重新审理使其无

法提交新的重要证据，包括大赦国际 2009 年 6 月 2 日的酷刑报告，缔约国称，

难民上诉委员会实际上确实考虑了申诉人提交的资料。但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关

于酷刑的资料不可信。缔约国认为，遭受酷刑者因创伤或其他阻碍可能难以讲述

酷刑。同时，大赦国际医疗小组报告称，当事人的客观体检结果符合医疗小组所

获关于该人员所受酷刑的资料这一点本身不能视作充分证据，证明所述结果及当

事人精神状态的确是当事人在体检时所述方式发生的。关于酷刑的资料在程序末

期才提交时尤为如此，虽然申诉人曾多次有机会提供这种资料。本案中，申诉人

不仅很晚才提交资料，还数次变更补充资料，从而十分令人怀疑。 

4.12  若委员会认定申诉可受理，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证实返回埃塞俄比亚将使其

面临遭受酷刑、面临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第 3 条的行为的风险。缔约国还称，《公约》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必须证

明遣返至所涉国家将使其面临可预见、真实和个人的酷刑风险，在评估遭受酷刑的危

险时，绝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但不必证明这种危险极有可能发生。4
 所涉国家

是一个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这一点本身并不因此构成决定一个特

定的人返回该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风险的充分理由。5。 

  

  
4
 见第 270/2005 和第 271/2005 号来文，E.R.K.和 Y.K.诉瑞典，2007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决定，第

7.2 和第 7.3 段；第 282/2005 号来文，S.P.A.诉加拿大，2006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决定，第 7.1

和第 7.2 段；第 180/2001 号来文，F.F.Z.诉丹麦，2002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决定，第 9 和第 10

段；和第 143/1999 号来文，S.C.诉丹麦，2000 年 5 月 10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 和第 6.6 段。

另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1 号一般性评论。 

  
5
 见第 220/2002 号来文，Ruben David 诉瑞典，2005 年 5 月 2 日通过的决定，第 8.2 段；第

245/2004 号来文，S.S.S.诉加拿大，2005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决定，第 8.3 段；第 270/2005 和

第 271/2005 号来文，E.R.K.和 Y.K.诉瑞典，2007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决定，第 7.2 和第 7.3 段；

第 286/2006 号来文，M.R.A.诉瑞典，2006 年 11 月 17 日通过的决定，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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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 2011 年 10 月 29 日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申诉人随评论一并

提交了一份奥罗莫解放阵线 2011 年 3 月 27 日的声明，声明称申诉人是奥罗莫解

放阵线一名活跃的成员。6 关于缔约国称酷刑的相关资料提交过迟，申诉人称，

自己与丹麦警方初次面谈时，警方应已看到她因在原籍国所受酷刑而脚、腿和膝

盖部位到处是伤，并且应询问她的庇护动机，包括其政治活动。 

5.2  申诉人认为自己确立了《公约》要求的表面证据确凿的案件，她已是酷刑

受害者并参与了奥罗莫解放阵线，因此很有可能再度面临酷刑的个人风险。她肯

定道，缔约国自己未就酷刑的事实进行中立的体检而质疑丹麦红十字会7
 和大赦

国际医疗小组的医疗证据，这违反了《公约》第 3 条。 

5.3  关于原籍国的资料，申诉人指出，缔约国未提供资料，说明难民上诉委员会为

何没有押后法律程序，以收集关于奥罗莫族 2008 年所受攻击的新的国家资料。 

5.4  申诉人提及第 339/2008 年号来文，Said Amini 诉丹麦8，其中委员会认定违

反了《公约》第 3 条，并指出该案与自己案件的相似性。 

  缔约国的进一步陈述 

6.1  缔约国在 2012 年 1 月 2 日提交了进一步资料。 

6.2  关于申诉人称丹麦警方应观察到她脚、腿和膝盖部位到处是伤并询问她庇

护动机，缔约国称警方不负责确认庇护动机，更不负责对寻求庇护者进行体检。

警方对寻求庇护者做了详细指导，说明提供关于庇护动机的资料是他们的职责。

警方还根据寻求庇护者提交的资料起草报告，寻求庇护者听读报告并签字。 

6.3  缔约国反驳了申诉人关于难民上诉委员会质疑大赦国际医疗小组就其酷刑

出具的报告结果的说法。缔约国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质疑医疗报告结果，但大

赦国际医疗小组报告结果的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说明申诉人遭受了其所述的伤

害。例如，身上有疤痕并不说明申诉人曾遭受酷刑。 

6.4  缔约国 2012 年 6 月 14 日向委员会提交了难民上诉委员会对申诉人补充评

论的意见。难民上诉委员会的意见事关大赦国际医疗小组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

告。难民上诉委员会称，申诉人身上无疑有疤痕，但总体评估本案中的证据和医

  

  
6
 声明称申诉人是奥罗莫解放阵线一名活跃的成员，未提供详情。 

  
7
 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丹麦红十字会 2008 年 9 月 24 日医学报告译文，其中称申诉人和家人

据称受到监禁和虐待，申诉人据称被母亲卖给一名索马里男子并在前往欧洲途中被该男子和

另一些男子强奸。报告中称申诉人身心俱疲，但报告撰写时因身心治疗而情况好转。报告未

提供体检或酷刑痕迹的详情。 

  
8
 2010 年 11 月 15 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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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报告后，难民上诉委员会无法认为申诉人身上的疤痕是其所述原因所致。还指

出大赦国际的报告并未做出结论称申诉人曾遭受其所称的暴行。 

6.5  关于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要求体检，缔约国提及最初关于可否受理

和案情的评论，重申它没有理由要求这种体检。缔约国在最初提交的材料中解释

道，申诉人很晚――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时――才提交关于酷刑的资料，也未要求

缔约国进行体检(见第 4.10 段)。 

6.6   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充分考虑了申诉人关于奥罗莫族 2008 年在

埃塞俄比亚所受攻击的申诉。难民上诉委员会具体考虑过申诉人在原籍国因族裔

出身而遭受暴行的风险，并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在这方面并无遭迫害风险。鉴于

此，难民上诉委员会决定驳回申诉人关于押后法律程序的请求。故申诉人关于难

民上诉委员会未出具拒绝押后法律程序的理由的指控有误。 

6.7  缔约国不同意申诉人关于自己的案件与 Said Amini 诉丹麦案类似的说法。

缔约国称，不同于 Said Amini 案，申诉人在直至难民上诉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17 日做出决定的整个程序以及在请求重新审理的相关程序中不断更新其声明的

内容。申诉人的声明从不知其父隶属何党派更新为自己积极参与奥罗莫解放阵线

政治工作、数度被监禁并为此受到质询和遭受酷刑。 

  申诉人的进一步意见 

7.  2012 年 9 月 15 日，申诉人就缔约国关于大赦国际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告未

得出结论称其曾遭受所称的暴行的陈述提交了评论。申诉人称，报告称“对身体

的客观观察符合所述酷刑形式”，特别是提交人的伤疤“必须视为支持其解释的

重要调查结果”。申诉人还称，大赦国际报告认为她是酷刑的受害者，因此缔约

国应重新审理其案件。9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依照《公约》第 22 条决定来

文可否受理。委员会已经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确定同一事

项未经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议，也不在审议中。 

8.2  委员会回顾道，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委员会只有在确定申诉

人已用尽一切现有国内补救的情况下才审议任何来文。委员会指出，本案中，缔

约国未就申诉人是否用尽一切现有国内补救提出任何质疑。 

  

  
9
 提交人提及 Senait Abreha 诉丹麦的来文，2012 年 5 月 14 日关于中止的决定。该案中，丹麦难

民上诉委员会未就酷刑指控进行体检并驳回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随后申诉人拿到大赦国际

的医学报告并提交委员会，委员会批准执行临时措施。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该案，

随后批准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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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缔约国称，申诉显然无根据故不可受理。但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出的论

据包含实质性问题，应作为案情处理。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驳斥可受理性

并宣布来文可受理。 

  审议案情 

9.1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在考虑到所有各方提交的资料的情况

下审议了本来文。 

9.2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驱逐至埃塞俄比亚是否构成违反《公

约》第 3 条规定的缔约国的义务：如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

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驱回)该国。委员会需评估是否有充分理

由认为提交人返回埃塞俄比亚后是否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委员会评估这一

风险时必须按《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有关国家境内是否

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但委员会回顾道，存在这种侵犯

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充分理由认定某人在返回该国时会面临遭受酷刑的危

险；必须举出其他理由表明相关个人面临人身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严重侵犯

人权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个人在本人具体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10
 

9.3  委员会忆及关于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称，对存

在酷刑风险的评估的依据必须超越理论或怀疑。11
 虽然不必证明这种危险极有

可能发生，但委员会回顾道，举证责任一般在申诉人，申诉人必须提出有据可依

的案件，证明他或她面临“可预见、真实的个人”风险。12
 委员会回顾道，根

据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的条文，委员会应相对重视缔约国有关机构提供的事实调查

结果，同时不拘泥于这些调查结果，而是按《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有权根据个

案的完整情况自由评估事实。 

9.4  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向委员会申诉称，她因自身和父亲参加奥罗

莫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而数度遭监禁和酷刑，并称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将使其面临

再度遭逮捕和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最初提交缔约国当

局的申诉理由是担心因奥罗莫族出身而遭迫害，关于抵达丹麦前四年遭到拘留的

指控是庇护程序的稍后阶段才提出，关于反复遭到拘留的指控和酷刑的详细资料

只是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后才提交，而她之前原本有机会提交这些资料。委员

会注意到申诉人提交的医疗报告，还注意到缔约国称大赦国际医疗小组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报告结论不能作为酷刑证据。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称缔约国未针对

  

  
10

 见第 426/2010 号来文，R.D.诉瑞士，2013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决定，第 9.2 段；第 344/2008 号

来文，A.M.A.诉瑞士，2010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决定，第 7.2 段；第 333/2007 号来文， 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第 7.3 段。 

  
11

 A/53/44,附件九。 

  
12

 见，例如，第 414/2010 号来文，N.T.W.诉瑞士，2012 年 5 月 16 日通过的决定，第 7.3 段；第

343/2008 号来文，Arthur Kasombola Kalonzo 诉加拿大，2012 年 5 月 18 日通过的决定，第 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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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酷刑指控进行独立医疗评估，对此缔约国答复称申诉人未申请，缔约国也不认

为有必要，因为关于酷刑的资料很晚才提交，且申诉人的说法整体可信度不高。 

9.5  对于各方的上述意见，委员会回顾道，以往曾遭虐待只是考虑因素之一，委

员会需处理的重要问题是目前申诉人被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后是否面临酷刑风险。13
 

委员会认为，即便认为申诉人以往曾遭到缔约国当局酷刑，这并不自动表明，至

少在所称事件发生七年后，她若被遣送回埃塞俄比亚将面临酷刑风险。14
  

9.6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关于埃塞俄比亚侵犯人权情况的报告，15 包括使用

酷刑和申诉人提交的关于迫害奥罗莫解放阵线活动分子的资料。还忆及 2010 年

发布的与埃塞俄比亚初次报告相关的意见，其中委员会称，“深切关注众多的、

持续的和一致的指控，涉及”政府对政治异见者和反对党成员、学生、据称的恐

怖分子和奥罗莫解放阵线等据称支持暴力分裂的群体“例行使用酷刑”。16 委员

会注意到，申诉人称自己是奥罗莫解放阵线一名活跃的成员，也注意到缔约国质

疑该信息的真实性。但根据现有资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自己在参加的政治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会引起当局的注意。委员会现有

资料未显示申诉人自离境后引起了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 

9.7  鉴于以上，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交的资料不足以证实她关于被遣送回埃

塞俄比亚后本人可能面临可预见的真实酷刑风险的申诉。 

9.8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至埃塞俄比亚不会构

成违反《公约》第 3 条。 

 

     

 

 

  

  
13

 见，例如，第 61/1996 号来文，X.Y.和 Z.诉瑞典， 1998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第 11.2 段；

和第 435/2010 号来文，G.B.M.诉瑞典，2012 年 11 月 14 日的决定，第 7.7 段。 

  
14

 见，例如，第 431/2010 号来文，Y.诉瑞士， 2013 年 5 月 21 日通过的决定，第 7.7 段。 

  
15

 见，例如，A/HRC/WG.6/19/ETH/2。另见大赦国际，《大赦国际 2013 年的报告：世界人权状

况》(伦敦，2013 年)。 

  
16

 见 CAT/C/ETH/CO/1,第 10 段。 


